
工程项目采购廉洁风险告知书

致响应本项目的各供应商：
为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廉政建设，做好采购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落实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原则，贵单位在参与本工程项目采购及后续合作过程中，须严格恪守廉洁自律与诚实守信底线，并郑重承诺遵守以下规定：
一、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关于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廉政建设规定。保证所提供的资质、业绩、人员证件等投标资料真实、合法、有效，绝不弄虚作假。
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严禁串通投标、围标串标、虚假报价、弄虚作假、恶意竞争；不得为谋取中标或不正当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
三、严禁以任何形式向采购人工作人员及其亲属行贿，包括但不限于赠予现金、礼品、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通过报销个人费用、提供借款、理财收益等方式变相输送不正当利益。
四、不得以任何理由邀请采购人工作人员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或参加可能影响采购公平、公正开展的宴请、旅游及高消费活动。
五、不得私下与采购人相关人员就投标价格、技术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商谈；不得通过“打招呼”、递条子等不正当手段干预正常的采购活动。
如贵单位违反上述任一规定，一经查实，采购人有权取消贵单位的投标或中标资格，立即中止、终止或解除与贵单位本项目合同。贵单位须承担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相应的法律违约责任。

采购人：厦门市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
                                                                           
[bookmark: _GoBack]我方已收到并完整阅读、充分理解本《工程项目采购廉洁风险告知书》全部条款内容，清楚知晓各项廉洁要求及违规违约责任。我方郑重承诺，将严格遵照本告知书规定，廉洁自律、合法合规、诚信有序参与本次工程项目采购响应及后续履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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